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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官员称伊正在研究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的问题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信息中心 出版日期：2006-5-31 期数：272 阅读：124次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塞菲９月１４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鉴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就伊朗核问题

通过了一项决议，伊朗正在研究如何同该机构合作的问题。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９月１２日通过了由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提出的一项决议案，要

求伊朗必须在今年１０月３１日前就其涉嫌秘密发展核武器的问题作出澄清和解释。决议要求伊

朗在核问题上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积极合作，终止与铀浓缩有关的一切活动，并尽快使其核计划完

全透明。 

 
  阿塞菲指责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压力下通过了这项对伊朗不利的决议。

他说：“伊朗从一开始就警告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要介入政治游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该机构被

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被美国利用了。这一决议的通过使伊朗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作用产生了严

重的怀疑。” 

 
  他说：“美国和某些西方国家开展的幕后游说表明它们想剥夺伊朗获得核技术的合法权利。

伊朗决不能放弃这一合法权利。” 

 
  阿塞菲还表示，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就伊朗核问题提出的决议案是“一个非常不恰当的

举动”，伊朗将通过外交渠道作出适当反应。 

 
  伊朗外长哈拉齐９月１２日晚曾发表声明抨击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决议，称这一决议是出于

“政治目的”，是“不成熟的”，将会造成“严重的局面”，并表示伊朗将重新考虑同国际原子

能机构的合作。 

 
（张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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